
对不受理学位申请/不授予学位/

撤销学位的决定有异议

决定作出之日起15日内

学位办审核

受理不受理

告知学位申请人/学位获得

者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
审议并提交复核报告至学位办

分委会复核

通知分委会

学位申请人/学位获得者

向学位办提出复核申请

不受理学位申请/不

授予学位/撤销学位

受理学位申请/授予

学位/不撤销学位

复核不通过复核通过

学位复核流程图

不属于受理范围 属于受理范围

告知学位申请人/

学位获得者

复核申请需提交材料：

1、学位复核书面申请，详尽说明异议理由；

2、相关证明材料；

3、导师书面意见。

收到复核通知之日起10日内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

学位办受理之日起30日内

出具复核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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